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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IP 驱动大运河江苏段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研究
1
 

王通武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工业园区分院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资源向文化 IP 转化，是驱动非遗开发的重要路径。大运河江苏段非遗

IP 化开发，对提升江苏运河文旅品质、提高非遗“造血”功能、引领非遗产业整合创新尤为必要。近年来，大运河

江苏段非遗在开发载体、产业规模、产权保护等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是也存在非遗资源利用率不高、创新发展定

位不清晰、产权保护政策不完善、品牌 IP 授权力度不够、区域之间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为此，建议大运河江苏段在

培育载体、创新战略、健全机制、保护产权、协同发展等方面精准施策，构建非遗 IP 价值链各环节优化及驱动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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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探索新经验”，在考察时对加强历史文化保

护传承提出了“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等重要要求。这对江苏做好非遗保护与发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作为一种文化资源系统性开发方法，文化 IP 可以助力文化遗产传承创新已成为行业共识。
[1]
以“故宫文创”“创意敦煌”为代表

的文化 IP 品牌，成为了传统文化的一种全新传承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具有借鉴意义。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拥有丰富的非

遗资源，大运河江苏段是我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点段最多，非遗文化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区域。本研究立足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背景，基于文化 IP 理论，研究大运河江苏段非遗文创开发的制约瓶颈，在此基础上探索大运河江苏段非遗 IP 化

开发的切实路径，以期为大运河沿线非遗创新发展提供参考，为传承大运河文化和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提供借鉴思路。 

IP 是英文“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IP 被赋予各种丰富的内涵，成为一种文

化现象。文化 IP 泛指在文学、影视剧、游戏、动漫等文化娱乐行业中具有一定粉丝基础、可重复开发的文化产品，
[2]
后来逐渐

从泛娱乐形态渗透至文化旅游领域。非遗开发是文化和旅游产业的一个细分市场。中央民族大学麻国庆（2018）认为非遗资源作

为一种开发价值很高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其核心是人的价值，重视非遗活的、动态的、精神的因素。
[3]
可见，以价值观为核心因

素的文化 IP，适用于驱动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开发。目前，学术界从文化 IP 角度探讨非遗开发的研究，多是从文化转译、
[4]
“+文

创”、
[5]
打造版权

[6]
等视角对单个非遗项目的案例研究。以文化 IP“引领效应”构建区域非遗协同模式的研究较少，尤其针对体

量庞大的大运河非遗资源 IP 化开发的探讨非常缺乏。非遗 IP 化拥有原本传统非遗开发模式下所不具备的许多优势。因此，发

挥文化 IP 的独特优势，以文化 IP 驱动大运河非遗的开发，对探索发展大运河文旅新业态显得尤为必要。 

一、文化 IP驱动大运河江苏段非遗开发的必要性 

 
1 基金：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融合大运河非遗资源的江苏文化产业发展路径研究”（编号 2021SJA0647）的阶段性

成果;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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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段运河文化以苏南、苏中、苏北为空间边界被分为吴文化、淮扬文化和楚汉文化。大运河江苏段非遗文化风格差异明显，

非遗资源呈现“散点式”“复杂性”特点，整体开发难度较大，非遗开发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较弱。文化 IP 对大运河江苏段非遗

保护与传承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提升江苏运河文旅品质的必要举措 

2021 年 5 月，江苏在全国率先出台《江苏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目标是把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打造成高品

位的文化长廊、高颜值的生态长廊、高水平的旅游长廊。[7]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有大量当地自然禀赋的稀缺非遗资源，这些非遗

资源是凸显运河沿线独特生活方式的“活化石”，是大运河文化带重要组成内容，是增加运河旅游供给不可多得的稀缺资源。但

长期以来，大运河江苏段非遗发展空间建构薄弱、古板闭塞、鲜有问津。通过文化 IP“激活”能体现原真性生活的非遗资源，

对提升江苏运河沿线文化旅游品质内涵具有重要作用，是打造江苏大运河文化带“美丽中轴”的重要举措。 

（二）提高非遗“造血”功能的必然要求 

目前，大运河江苏段沿线非遗代表性项目除苏绣、玉雕、紫砂等发展较为理想外，绝大多数非遗项目市场经济效益有限，保

护与传承工作依赖政府的资金扶持。虽然江苏对非遗保护资金投入力度居全国各省（市）之首，但是大运河沿线乡村非遗项目众

多，点对点的“生存式”保护力度毕竟有限，一些非遗传承人生活仍难以为继，很多非遗项目面临失传的困境。而可以驱动系统

的“生态式”发展，对消费者可以产生明显的消费引导力的文化 IP，自然成为增强非遗“造血”功能的必然要求。 

（三）引领非遗产业整合创新的必备条件 

通过文化 IP 打造版权，对“带”状串联大运河江苏沿线非遗资源、激发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潜力具有引领作用。一是绝大多

数非遗传承人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进行市场规模化开发，需要将非遗整合为 IP版权，以版权作为扩大规模或投资入股的筹码。

通过版权合作进行产业链拓展，极有可能创造庞大的衍生价值链，催化相关产业发展，推动大运河沿线村落振兴。二是大运河江

苏段沿线非遗项目复杂多样，多数以散点式的家庭作坊企业为主，以文化 IP 为连接点形成文化产业合力发展的“生态树”，是打

造文化 IP 产业矩阵、引领非遗整合创新的必备条件。 

二、文化 IP驱动大运河江苏段非遗开发现状 

大运河江苏段是大运河全线通航里程最长、运输最繁忙的航道，也是大运河沿线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点数量最多、保存状况最

好、利用率最高的区域。大运河江苏段高度重视对运河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在遗产的创新性保护、创造性传承方面取得了

一些成绩，文化资源向文化 IP转化成为大运河江苏段开发非遗资源的重要路径。 

（一）非遗资源情况分析 

大运河江苏段位于大运河中部，主干线流经的 8 个城市均为国家园林城市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运河沿线共有 5A 级景区 13

个，占全省的 76.5%。[8]江苏段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度富集，有大量当地自然禀赋的稀缺非遗资源。根据江苏非遗保护中心

网站统计数据，截至 2022 年 6月，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拥有非遗代表性项目中，国家级 108项、省级 484 项、市级 1309 项。大运

河江苏段很多非遗项目成为世界级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京剧是淮安戏剧中占重要地位的剧种，扬州是中国剪纸最早流行的

地区之一，苏州端午节是中国端午习俗重要传承地之一，独特的缂丝、宋锦技艺被打包入选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多源发生的

大运河江苏段非遗具有广泛的影响，既有从“苏作”到“京作”的传统家具技艺，又有“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美誉的

苏州玉雕，还有影响日本浮世绘绘画风格的桃花坞木刻年画。大运河江苏段非遗是凸显运河沿线独特生活方式的珍贵家底，不仅

数量多、类型丰富，而且有很多美誉度高的非遗项目，以文化 IP 驱动非遗开发具有极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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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遗 IP 化开发情况分析 

1. 开发载体分析。 

一种是纵向延伸式。如江苏成立姑苏 IP 产业转化中心，推动非遗 IP 流转与授权，引导非遗与知名品牌进行联名合作，发展

非遗 IP 授权经济；江苏举办乡土人才技艺技能大赛，为非遗传承人搭建风采展示平台，打造非遗传承人明星 IP；江苏文旅“网

红 IP 打造计划”唤醒沉睡的非遗。另一种是横向植入式。江苏制定并发布《江苏省无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工作指南》，引导景区

植入形式多样的非遗 IP，通过对非遗 IP 的展陈、展示、展演、体验活动，增强非遗的融入性、互动性、代入感。苏州、无锡、

常州、扬州设置“非一般的甄选铺”“云上非遗”“非遗美食综合体”“荟非遗悦生活”，充分利用线上线下文旅空间培育非遗 IP

开发载体。 

2. 产业规模分析。 

一是打造联名跨界的非遗 IP 产品。苏绣、古船制作和桃花坞木刻年画等非遗元素被融入腾讯游戏《天涯明月刀》《国风归

来》，打造“非遗+游戏”IP；无锡惠山古镇打造“惠山泥人”研学旅游产品，形成“非遗+研学”IP；昆曲博物馆将馆藏昆曲元

素授权给肯德基，作为“昆曲主题餐厅”的氛围装饰元素，开发“非遗+美食”IP；非遗老字号乾生元与当地博物馆联名合作开

发文创产品，探索“非遗+文创”IP；京东、李宁等知名品牌相继与大运河江苏段一些非遗项目达成合作意向，创造“非遗+服饰”

IP。二是形成非遗 IP 产业集聚项目。在非遗 IP 产业集聚区方面，苏州镇湖拥有四百个绣庄、八千多绣娘，五千余人从事刺绣相

关行业；核雕近几年从业人员已达三四千人，拥有三百多个核雕工作室。在非遗 IP 产业生态链方面，近年来昆曲的演出市场活

跃，带动了剧装戏具制作技艺、民族乐器制作技艺、苏绣、缂丝织造技艺等相关配套的非遗项目发展，形成了规模性的 IP 产业

链；无锡宜兴丁蜀镇形成“文化+互联网+金融”的紫砂产业链，衍生的紫砂市场产值达到百亿元，宜兴紫砂成为成熟的非遗 IP

生态圈。 

3. 产权保护分析。 

一是构建非遗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江苏拥有国内首个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发展试验区，建有非遗版权贸易基地，承办过

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非遗文创版权研讨会，苏州版权协会下设有非遗版权专业委员会，南京成立了全国首个专注于非遗保护的

“微法庭”。二是积累不同模式的实践经验。苏州镇湖申报了“镇湖刺绣”地理标志、“镇湖苏绣”集体商标，开发了苏绣版权交

易许可网络服务系统，为刺绣工艺师创作提供版权库。徐州马庄村对国家级非遗徐州香包申请原料发明专利和造型图案外观专

利，已注册申请四十个商标和六十余个文创产品外观专利。 

三、文化 IP背景下大运河江苏段非遗开发的瓶颈 

（一）非遗资源开发利用率低 

江苏大运河沿线没有形成系统的非遗产业体系，非遗资源开发利用率较低。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在非遗生产开发方面，现

代化的硬件配套及服务体系支撑不足，家庭作坊加工仍是非遗生产的主要力量，制约了非遗产业规模化发展。二是在非遗与相关

产业融合方面，受区位交通、人力资源、空间等因素的制约，江苏大运河沿线旅游产业普遍以餐饮、民宿的“观光旅游”为主，

旅游形式同质化严重，对体现乡土精神内涵的非遗资源利用率较低，尤其是文创产品、研学旅行产品融入非遗活态体验的力度不

够，缺乏对能够增加消费者情感黏性的“爆款”非遗 IP 开发。 

（二）创新发展定位不够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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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虽然大运河江苏段非遗开发一直呈现积极发展的态势，但是整体仍以保护和传承工作为主。非遗与产业重大战略的衔

接力度不强，创新发展定位不够清晰，无法营造非遗创新求变的氛围。因此，出现非遗资源利用雷同化、产业超常规发展不够、

IP 创意产品缺乏等一些产业结构性问题。一个 IP 只有呈现出强大而独特的定位，才能释放巨大的潜能，大运河江苏段只有清晰

运河非遗创新发展定位，才能实现文化 IP 助推非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的。 

（三）产权保护政策仍需完善 

目前，大运河江苏段对沿线非遗 IP 化发展的激励政策主要体现在对非遗传承人和生产单位资助或奖励的基础层面，缺少对

非遗传承人开展非遗知识产权服务的政策设计。如近年来出现的苏绣作品《贵妃醉酒》与《华清浴妃图》因采用其他画家绘画作

品作为创作底稿被告上法庭事件。主要原因是运河沿线非遗加工企业以家庭式作坊为主，传承人老龄化严重，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不强。大运河江苏段屡屡发生的非遗传承人侵权事件，说明加快出台对非遗 IP 产品授权的指导政策刻不容缓。 

（四）品牌授权力度还有差距 

江苏的苏州创博会、扬州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苏艺杯”工艺美术博览会等可以展示非遗的展会，仍以传统交易额多少

来衡量展会的成效，江苏缺少规模性的 IP 品牌授权展会。当前，与品牌达成合作的企业数量已成为判断一个展会效果的标准。

一个 IP 品牌的授权年限一般为三至五年，相对于版权的一次性买断制，授权制更能创造可持续的利润。上海和广东等地每年均

举办大规模的国际 IP 授权展，为非遗等传统文化打造了 IP 授权变现的渠道。大运河江苏段非遗 IP 品牌授权力度落后于北京、

上海等区域。 

（五）区域间产业发展不均衡 

根据江苏省统计局网站公布的 2019 年数据，大运河江苏段苏南区域的苏州、无锡、常州三个城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为 1877.7

亿元，大运河江苏段苏北区域的淮安、宿迁、徐州三个城市文化产业增加值仅为 547.6 亿元。大运河江苏段苏南和苏北之间文化

产业产值悬殊较大，苏南、苏北非遗文化产业发展不均衡。例如，苏南地区已形成“宜兴紫砂”“镇湖刺绣”等成熟的非遗产业

集聚区。如宜兴丁蜀镇共有紫砂企业四百多家、家庭作坊一万二千多家、紫砂制作者四万多人、产业配套人员六万多人。[9]而

大运河江苏段苏北区域的非遗文化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绝大多数非遗项目仍以保护为主，市场化程度较低。 

除上述制约因素外，我国尚未构建统一的非遗版权价值评价体系，非遗的知识产权价值难以直接认定，而大运河江苏段非遗

分布散乱且具有特殊复杂性，更是加大了非遗市场价值评估的难度。通过对大运河江苏段非遗开发的瓶颈问题分析，非遗缺乏

“多元演绎”与“商业变现”是引起以上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大运河江苏段亟待探索“高附加值”化发展的文化 IP型开发

模式。 

四、大运河江苏段非遗 IP 化开发对策建议 

针对制约大运河江苏段非遗 IP 化的瓶颈问题，建议江苏在开发载体、创新战略、市场机制、知识产权、区域协同等方面，

构建非遗 IP 价值链各环节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突破大运河江苏段非遗 IP 化开发关键共性问题的对策，以更好地服务非遗发

展能级和竞争力的提升，具体路径分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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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江苏段非遗 IP 开发路径分析 

（一）培育多元开发载体，提高非遗 IP 效率效益 

一方面，大运河江苏段通过培育运河非遗组织，引导社会资本向“非遗+”产业集聚，为非遗 IP 开发提供组织、人力和资本

方面的支撑，解决运河非遗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苏南、苏中、苏北相互帮扶的形式，发挥苏南区域强大的社会

资本优势，苏南为苏中、苏北地区非遗 IP 开发提供组织、人力和资本方面的支撑，解决大运河江苏段苏中和苏北非遗资源利用

率低的问题。 

（二）实施非遗创新战略，增强非遗 IP 创新动能 

一是大运河江苏段可以在大运河宏大叙事统领下，凭借运河文化线性结构的优势，寻找运河沿线非遗的渊源及关联性，通过

运河非遗串联发展苏南、苏中、苏北文旅产业。二是大运河江苏段要用“故事”方式去挖掘非遗 IP，用“故事”思维连接相关

产业，创新各类非遗 IP 开发活动，通过营造江苏运河非遗美学生活氛围，打造运河生活风格系列 IP 产品，搭建多元化的运河文

化消费场景，壮大运河非遗创意生活产业。 

（三）健全非遗市场机制，完善非遗 IP 政策环境 

大运河江苏段需要政企联动构建非遗文创产权保护网，完善区域文创产权保护机制。一是针对非遗产业发展相对发达的苏

南地区，政府需要定期对企业开展非遗文创知识产权保护专题培训活动，提高非遗开发企业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与保护意识。二是

对于非遗产业开发力度相对欠缺的苏中、苏北地区，政府对非遗传承人量身定制非遗 IP 开发的具体行为操作规范，引领欠发达

地区非遗走产业传承和创新开发之路。 

（四）强化知识产权输出，加大非遗 IP 授权力度 

大运河江苏段苏南地区非遗可以依托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博物馆、画院、剧团等文化机构开展合作，通过展览、演

出等文化交流活动输出非遗 IP产品。定期对企业开展非遗文创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专题培训活动，提高非遗开发企业对知识产权

的重视与保护意识。大运河江苏段苏中、苏北地区可以通过创意跨界、传统元素与时尚产品相“联名”的方式展现非遗 IP“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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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新品，快速提升区域非遗 IP 知名度。 

（五）建立区域协同机制，推进非遗 IP 均衡发展 

建议大运河江苏段树立苏南、苏中、苏北区域一体化模式整体发展理念，形成规模经济，建设大运河江苏段非遗 IP 品牌群。

通过构建大运河江苏段非遗 IP产品生产、流通、营销等市场网络体系，实现大运河沿线非遗 IP 开发服务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组

合式，协同拓展大运河江苏段非遗 IP 产业的横向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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